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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8日20时40分许，位于米东区铁厂沟镇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一外来货车，驾驶员在捆扎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7万余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的规定，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化工工业园、米东公安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区总工会、铁厂沟镇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人民检察院参加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死亡等基本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外来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且突发身体异常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2022年2月22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门窗制造加工。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门窗工程施工;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修理;五金产品批发;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金属工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广告制作;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门窗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造;光缆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出租方单位：新疆欧利特丝网制造有限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11年5月17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门窗制造加工；金属门窗工程施工；金属结构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涂装设备销售；市政设施管理；五金产品制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加工机械制造；金属成形机床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事故车辆所有人单位：阿图什市日安汽车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于2019年8月2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装卸搬运；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停车场服务；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汽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事故车辆情况：新P151**号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半挂车车牌号：辽JS2*超，使用性质：货运。驾驶员持有A2驾驶证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与阿图什市日安汽车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汽车服务合同》，主要办理车辆年检、保险理赔等服务。

（二）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管理（监管）情况

1.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设置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1名；2025年7月-9月，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3次，开展隐患排查16次，发现隐患5条，均已整改完毕；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开展机械伤害等应急演练2次。

2.新疆欧利特丝网制造有限公司与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2024年11月签订《车间租赁合同》《厂房租赁安全生产协议》及《车间承诺书》；对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开展6次安全隐患排查，查出隐患2条，已督促整改完毕；对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1次。

3.阿图什市日安汽车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4月13日，与驾驶员签订了《汽车服务合同》和《安全生产责任书》，约定由驾驶员自行营运，每年收取1500元服务费。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置了6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了应急救援预案，开展应急演练2次；2025年，对该驾驶员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9次；对事故车辆开展隐患排查1次，未发现安全隐患。

4.化工工业园，2025年对新疆欧利特丝网制造有限公司开展联合安全检查2次，查出隐患21项，已整改完毕。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培训教育4次，新疆欧利特丝网制造有限公司均参加。

5.铁厂沟镇人民政府，2025年对新疆欧利特丝网制造有限公司开展安全巡查、检查11次，发出安全提醒48条，查出安全隐患113条，均已整改完毕。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培训教育7次，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90余次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新疆欧利特丝网制造有限公司均参加。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28日12时许，货车驾驶员驾驶新P151**号货车到达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厂区装运订购的护栏产品，驾驶员未参与装货过程，因就餐需要，驾驶员离开该公司厂区。20时11分许，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完成装货，负责人电话通知驾驶员，其所需运输的护栏已装载完毕，可返回厂区拉运离场。20时22分许，驾驶员乘坐滴滴车辆返回兴恒永泰公司厂区，滴滴车辆停靠于其运输货车旁。驾驶员到达后，电话告知负责人已返回厂区。负责人安排公司员工为驾驶员办理送货单签署手续。公司员工与驾驶员完成送货单签署后离开现场，返回车间。20时34分许，驾驶员自行开展货物捆绳绑扎作业，其车上自备安全帽，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未佩戴安全帽、未系安全带、无作业平台）的情况下，自行登上货车车厢进行系绳操作。过程中，驾驶员突然出现意识不清状况，试图抓扶车厢内的护栏货物稳住身形，但未能抓牢货物，从货车车厢坠落至地面，导致受伤。现场人员发现后，立即将其送至铁厂沟卫生所、米东区人民医院救治，后转至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一步治疗。

（四）事故现场情况

1.新P151**号东风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平板货台护栏及附件码放整齐，部分护栏已完成绳索绑扎。挂车平板货台距离地面高约1m，伤者坠落位置距离挂车货厢约0.8m。（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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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5年9月28日20时34分许，伤者从挂车平板货台坠落至地面的视频监控截图（见图3）。
图3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伤亡情况：造成1人受伤。拉货司机，截至目前，意识清醒、行动正常。

直接经济损失：约7万余元，主要为医疗救治费用。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9月28日20时38分许，驾驶员受伤后，拨打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电话，因语言不通未清晰说明情况，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随即联系安全员到现场查看。20时41分许，安全员到达现场，发现驾驶员坐在货车旁、头部流血，立即向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汇报。20时47分许，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向新疆欧利特丝网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铁厂沟镇瑞兴社区报送事故信息。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电话通知安全员前往现场查看。20时41分许，安全员到达现场，发现驾驶员头部流血、意识尚清，随即向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报告。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排员工陪同驾驶员就医，员工与停靠在货车旁边的滴滴车司机一同将伤者扶上滴滴车先送至铁厂沟卫生院，进行初步处理和检查，后转至米东区人民医院，又转诊至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员工全程陪同。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年9月28日20时44分许，现场人员将驾驶员送至铁厂沟卫生院，后转往米东区人民医院。9月29日，转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10月9日，伤者出院，出院诊断：大脑镰旁、双侧额顶颞枕部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脑疝，浅昏迷，左侧头顶部、双侧眼眶周围头部的局部肿胀、肿物和肿块，肺部感染，胆囊炎，颈5-6、颈6-7颈椎退行性病变，电解质紊乱，低钠血症。伤者目前意识清醒，行动正常。根据《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1995）9.10.1.1[
]的规定，构成重伤。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现场救援响应及时，未因延误就医导致伤情加重，救援工作及时，信息沟通畅通。

三、事故原因分析

伤者作为具备一定运输经验的司机，其货车上自备安全帽，在进行货物绑扎作业时，未辨识作业过程中的高处坠落风险，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未佩戴安全帽、未系挂安全带）的情况下，登上货车车厢进行货物捆绳绑扎作业，因突发身体原因（自述曾有心脏搭桥手术史），在发生事故时，突然失去意识后，导致从车厢坠落受伤。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受伤，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货车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明知存在高处坠落风险且自身有病史的情况下，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进行作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作业责任，鉴于已受伤，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设置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1名；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开展应急演练2次；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3次，开展隐患排查16次。事故发生时，该公司已完成装货作业，已履行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且伤者自述曾有心脏搭桥手术史，在发生事故时，突然失去意识后，导致坠落，建议不进行行政处罚。

2.阿图什市日安汽车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置了6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了应急救援预案，开展应急演练2次；2025年，对驾驶员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9次，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等；对事故车辆开展隐患排查1次，未发现安全隐患。企业已履行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建议不进行行政处罚。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新疆兴恒永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现场作业监护和强化外来人员管控。

（二）新疆欧利特丝网制造有限公司应切实履行出租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加强厂区公共安全管控，加强对承租单位的监督检查，督促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阿图什市日安汽车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应摸排驾驶员的身体健康状态，确保健康状态能符合工作岗位要求。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管理和教育培训，特别是要增加作业现场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方面的针对性培训内容，提升驾驶员的全过程安全意识与技能。

（四）化工工业园要加强对园区的日常安全巡查，开展租赁厂房企业的专项检查，督促出租方履行协调管理义务。
（五）米东区铁厂沟镇政府组织辖区企业开展“高处坠落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提升企业及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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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1995）9.10.1.1：硬脑膜外血肿需手术清除者损失工作日1200天。






